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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府办〔2023〕35号

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垫江县县城建成区停车秩序综合

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桂阳街道办事处、桂溪街道办事处，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垫江县县城建成区停车秩序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已经县政

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8月 3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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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县县城建成区停车秩序综合整治
工作方案

为加强县城建城区车辆停放管理，严格规范停车秩序，着力

解决乱停乱放、违规占道、破坏市政设施等问题，保障道路交通

安全畅通，促进城市品质提档升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重庆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重庆市停车场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决定开展县城建成区停车秩序综合整治

行动，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停车秩序综合整治，增强全民规范停车意识，消除道路

交通安全隐患，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提升城

市形象。

二、组织领导

成立垫江县建成区停车秩序综合整治工作专班（以下简称工

作专班），由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成员姜卓和县政府副县长、

县公安局局长甘宇任组长，县城市管理局局长田华、县公安局政

委夏民任副组长，县委宣传部、县发展改革委、县公安局、县财

政局、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县住房城乡建委、县城市管理局、县

交通局、县高新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县东部新区管委会、桂

阳街道办事处、桂溪街道办事处、渝垫集团为工作专班成员单位；

工作专班日常事务由县城市管理局袁鹏飞、县公安局谭书展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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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组织开展城区停车秩序综合整治工作的统筹协调、指导督

查及指挥处置整治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突发性事件等工作。

三、整治重点

（一）重点整治区域。

1. 重要道路。工农路、人民路、牡丹大道、三合大道、长

安大道、凤山路、桂西大道、南阳大道、明月大道、明月一路、

明月二路、新华街、月阳路、文化路、白银路、南新街、财富路、

天源街、杏林街、文化路等主次干道。

2. 重要节点。国能国际酒店、高铁站、南阳公园、牡丹湖

湿地公园、体育文化公园、协信星光天地、西欧花园步行街、牡

丹城等节点。

（二）重点整治类别。

1. 在车行道、人行道、广场、绿地等重点城市道路、窗口地

区违法停放车辆的违法行为。

2. 在停车泊位未按规定停放车辆的违法行为。

3. 占用小区消防通道停放车辆的违法行为。

4. 占用、损坏市政设施的违法行为。

5. 僵尸车占用停车泊位、影响城市容貌的违法行为。

6. 两轮车加装雨棚等违法行为。

四、力量配备

县公安局抽调 12名警力（其中 6名民警、6名辅警），县

城市管理局抽调 30名执法人员（其中 8名正式执法人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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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辅助执法人员）组建三个整治小组，其余成员单位根据整治行

动需要，适时抽调人员参与整治工作，办公地点设在县公安局交

巡警大队老办公楼（南坪二巷 60号）一楼。县公安局抽调执法

车辆 3台，县城市管理局抽调执法车辆 3台。

五、工作职责

县委宣传部：负责宣传报道，开展宣传舆论引导，争取市民

支持配合，及时发现和处置负面舆情。

县发展改革委：根据重庆市公共停车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制

定停车收费标准。

县公安局：开展违法停车联合执法工作，对违法停车进行查

处。

县财政局：负责城区停车秩序联合整治工作经费保障。

县规划自然资源局：结合城市发展实际，科学评估、动态调

整建设项目停车泊位配建标准，编制城区停车专项规划。

县住房城乡建委：根据停车专项规划制定公共停车场的年度

建设计划，并纳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体系，提高车库使用率。

合理设置老旧小区停车泊位，缓解老城区停车难。

县城市管理局：负责统筹停车管理工作，对侵占城市道路的

行为进行查处，与县公安局联合开展违法停车查处工作，完善停

车配套设施。

县交通局：加强公交车、线路客运车、出租车等营运车辆的

管理，开展驾驶员规范经营教育，杜绝随意上下客、随意调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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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停乱放等违法现象。

县高新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县东部新区管委会：规范设

置路内停车泊位；在商圈、学校、医院及农贸市场等周边利用一

些不适宜建设的零星建筑用地规划建设临时停车场或立体停车

楼。

桂阳街道办事处、桂溪街道办事处：积极配合综合整治，做

好宣传工作，组织社区力量参与背街小巷停车秩序整治，动员道

路沿线各单位落实“门前三包”制度，及时劝导违法停车行为；发

挥“四网合一”网格员参与停车管理作用，明确辖区路长和段长。

渝垫集团：深化智慧停车建设、规范设置停车诱导系统、做

好停车收费管理工作。

六、整治步骤

为确保整治工作平稳推进，采取疏堵结合、先宣传再整治、

边整治边规范的方式，统筹推进整治工作，整治工作分三个阶段

进行：

（一）前期准备阶段（2023年 7月 1日—7月 31日）。

一是强化宣传引导。县公安局、县城市管理局联合印发整治通告，

通过印发宣传资料、网络平台信息推送、文明停车短信通知、专

人现场引导等方式深入宣传整治相关事宜，增强市民规范停车意

识，引导市民规范停车。二是增添执法装备。由渝垫集团采购 2
台车载移动违停抓拍设备，根据整治工作需要增设违停抓拍球

机；县城市管理局采购违停车辆拖移服务，用于常态化拖移违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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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三是加快设施建设。县城市管理局排查阻车设施安装需求，

及时合理安装阻车设施；县公安局负责完善禁停标识标线；县住

房城乡建委督促物业小区完善消防通道标识标线；渝垫集团负责

建设停车引导系统。四是增加停车供给。县城市管理局要不断推

动小微停车场建设，施划固定或限时停车泊位，鼓励各住宅小区、

企事业单位停车泊位对外开放，实现停车资源共享。

（二）综合整治阶段（2023年 8月 1日—11月 30日）。

一是通过对违停车辆推送提示短信，引导车主及时驶离违停车

辆。二是采取球机抓拍为主、移动抓拍为辅、人工贴单为补的方

式，加大违停车辆执法处罚力度。三是对僵尸车实施拖移。四是

对违法停放的二、三轮车实施集中拖移处罚。五是对占用消防通

道的违停车辆，原则上责令驶离，对拒不驶离或情节严重的违停

车辆实施拖移处罚。六是严厉打击损坏、占用市政设施的违法行

为。七是对两轮车违法加装的雨棚实施集中拆除。

（三）长效管理阶段（2023年 12月 1日—12月 31日）。

一是建立长效机制。工作专班常态化开展停车秩序综合整治行

动，强化日常巡查，坚持任何时候势头不减、力度不松。二是鼓

励群众参与。深化大城众管，畅通违停举报渠道，变治理对象为

治理力量。

七、工作要求

（一）提高站位抓整治。开展垫江县县城建成区停车秩序联

合整治工作是城市形象提升行动的一项重要举措，是为民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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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体现。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切实将停车秩序

综合整治工作作为当前及今后一件大事抓好、抓实。

（二）压实责任抓整治。要严格按照工作方案，层层传递工

作责任，严密各项工作措施，严格按照要求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确保停车秩序综合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三）长效监管抓整治。要及时全面总结工作成效，建立每

周会商研判机制、巡查发现机制、联勤联动机制，根据整治动态

实时研判，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确保整治不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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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各部、委，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监察委，

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各人民团体。


